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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闱之外：清代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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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女性常常被描述为仰人衣食者，官修史志的记载则显示她们在农业、手 

工业、商业等方面均有积极参与和明显贡献，部分女性不仅自食其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经 

济支柱。流行于民间的弹词文本内容、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生计营求更是生动展示了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及广大社会中下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谋生经营对清代传统女 

性个人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它使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应对家庭变故；立足于家庭，生 

存于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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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指出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无一生利者”。⋯ 。梁 

启超为唤醒民族救亡意识而有意夸大女性的依赖性，但这确实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观点，即女子是 

仰人衣食的群体。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翻开记载着清朝历史的官修史志，“列女传”褒扬的女 

性德行事迹背后隐含着无数女性谋生经营的辛劳，清代弹词小说等民间流行文本则生动展示女性生 

存境遇，女弹词和弹词小说女作家的经历更是广大中下层女性奋力谋生的写照。古往今来，女性的 

谋生经营总是和她们的生活境遇紧密相关，而传统女J陛的谋生经营对其生活境遇则别有一番意义和 

价值。 

一

、清代史志中的女性谋生经营 

传统女性常常被描述为仰人衣食者，但《清史稿》等记载显示清代的女性并不是坐享其成的“分 

利者”，实际上各个阶层的女性均需不同程度地参与家庭或家族的谋生经营，她们在当时的农业、手 

工业、商业等方面均有积极参与和明显贡献，部分女性不仅自食其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经济支柱。 

1．从谋生经营范围看，清代女性对外积极参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对内悉 

心操持日常家务、管理家庭或家族财务。 

《清史稿》的列女传共有5l条记录展现了女性经济参与的情况，分别为：农业2例、家庭手工业40 

例、商业1例、服务业6例、文化业2例。女性的身影活跃在多个经济生产领域：(1)农业。清代女子 

亦事耕种，如连江的陈大成妻林“灌园自给”，又如永清的温得珠妻李“抱经元辞舅姑还母家，赁地以 

耕，劳苦自食力”。心n ∞ (2)家庭手工业。女子参与较多的是纺织、缝纫、刺绣之类，如萧山的汪楷妾徐 

“居常布衣操作，岁饥，日织布一疋，易三斗粟，虽疟不为止”； n ∞ 如禹州的李鸿普妻郭“力纺织，奉其 

舅及后姑”。[3̈彻也有女子参与编草帽、磨豆腐等营生者，如通渭的牛允度妻张“制草笠，可得钱数十， 

犹足为数日供也”0[3]14041(3)商业。如高安妇刘“鬻簪珥为贸迁，居贱鬻贵”。bn删(4)服务业。女子有 

做帮佣打理家务者，如莱芜的韩某妻马“贫，夫商於辽阳，马出为佣”；如腾越李鸣銮妻黄“转徙为人缝 

纫浣濯”。 ̈彻 也有为生计而卖唱的女子，如广东顺德的周子宽妻黄“操土音歌，求钱，得药物酒食奉 

夫”o[2]14067(5)文化业。有才华的女性会卖画谋生，如无锡的唐氏女“贫无昆弟，亦不嫁，鬻画以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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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Jl邶。 

《清史稿》属于官修史书，取材有很大局限性，且《列女传》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记录女性之事 

迹，故只能从中一窥女性经济参与之概貌。其实古代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范围相当广泛。 

有人曾对生活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做过研究：在实业方面，女子有开茶肆的、开食 

店的、开药铺的、做小贩的、裁缝织布的、有采桑养蚕的；游艺方面，女子有歌舞、卖技、讲故事、优伶； 

杂役方面，以女佣为主，如琴童、棋童、厨娘等；妓女类，有官妓、家妓、营妓、军妓、僧妓o E4J 啪元朝女 

性的生计和职业也大体包括纺织业、商业、娱乐业(杂技类、曲艺类、娼妓)、雇身人、女师尼姑道姑、师 

婆卦姑媒婆药婆稳婆牙婆o[5198-109女性卖艺为生的行为也较为普遍，明清以来女弹词人数渐多，这些 

女弹词包括盲女弹词、书寓女弹词及后来的职业女弹词。_6 

清代的女性除了直接和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外，还在家庭经济中贡献重大。女性的家务劳动 

长久以来不受重视，但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参与形式，而且是女性最主要的工作形式，能够产生经 

济价值。“在明清江南农村，家务仍旧是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家务之外，妇女也进行生产劳动，主要活 

动有农作、养蚕、缫丝，以及纺纱、织布为主的各种手工业~o[61156富裕阶层的女性虽然不会抛头露面地 

参与公共领域经济活动，但她们中部分才智出众者会悉心管理家庭或家族财务。 

2．从谋生经营方式看，清代女性多依附于男子，以附属身份参与到社会生产经营中。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采取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因此女性多是以人女、人妻、人母的身 

份参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如鹤庆的丁氏女，“父贫，段石为灰以自给，女助之”。[3儿枷 丁氏的生产劳 

动是以人女之身份开展的。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性不便抛头露面，因此对外的营生往往会借力男 

性，如武陟刘戊儿聘妻王，丈夫亡故后她“孝勤纺绩，夜磨作蒸饼，使叔鬻之”。 n 

为了分担男性劳力的家庭经济重担，清代女性亦“夫唱妇随”地参与耕种之事。根据《清稗类钞》 

记载：“常言男耕女织，又言夫耕妇馇，似种植之事非妇女所与闻，则是未尝巡行阡陌考察农事之故 

也。男女并耕之俗，广东、广西、福建最多，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见之于湖南者。盖其 

地之妇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无异男子。世或视女子为废物，谓其徒手坐食者，实誓言耳。” 从 

清代的情况来看，“男女并作”的地域相当广泛，不但南方如此，即连北方也不例外。 ]3 

传统社会女性的行动被限制于家门之内，当家中男性劳力缺位时，清代女性的经济参与多指向 

主要生产环节可以在家中落实的家庭手工业领域。如前文统计所显示，《清史稿》的列女传中51条 

女性经济参与事迹中，40条都是关于家庭手工业的。 

3．从谋生经营程度看，清代女性普遍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和家庭经济活动中。 

由于生活压力所迫，社会下层女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者为数不少，而社会中上层 

女性居家执掌家庭财务大权者亦不鲜见。 

社会下层的女性因为家庭经济压力，随父兄或丈夫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获得经济报酬，是较为普 

遍的现象。除了参与大田劳作外，她们常以纺织、刺绣、缝补等女红来换取报酬。手艺好而又勤快的 

女性甚至可以借此养活全家。余杭的周怀伯妻边在丈夫死后“恃女红养姑，营丧葬，嫁三女，贷於人 

以举。节衣缩食，数十年乃毕偿”。 n 通州的李氏在二十八岁丧夫后，“以养姑育子为己责。家极 

贫，日夕勤纺绩事针黹，佐易薪水”。̈9 

由于清代纺织业发达，女性从事纺织者众多，“女性纺织对明清市场的发育具有突出贡献”。n 

在实际生活中，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清代女性虽然由于家庭经济的富足基本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 

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纯粹的“分利者”，她们中的部分人掌管家内财务，经营家庭产业，做出 

了相当贡献。 

二、清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谋生经营 

官修史书只能让后人一窥清代传统女性经济参与概况，却并不能展现她们生活的具体场景和不 

同境遇。民间各种形式的文本则往往能细致生动地再现历史，比如弹词。弹词是广泛流传于江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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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文学形式，有案头读本和艺人演出之别。“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评话、弹词 

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 

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n们弹词小说以艺术形式展现了清 

代传统女性的生活境遇，女弹词和弹词小说女作家的生计营求是广大传统女性生活状态的一个 

缩影。 

1．弹词小说中的传统女性生活境遇 

“在弹词之中，完全不带什么宣传宗教的色彩，也是变文体一样的文体。所有的故事多为儿女风 

情衬托出来旧时代所提倡的贤孝节义”。n̈ ∞清代弹词小说中的女主角虽然各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 

多是遵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沿着孝女、贤妻和慈母人生轨迹前行。清代松江弹词女作家朱素 

仙的弹词《玉连环》中的梁红芝便是一个典型。梁红芝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之一，梁家的邻居御史孙纯 

家有子孙皓，欲求红芝为妇。梁母因孙皓行为不正，没有应允。然而造化弄人，红芝的兄长梁琪恋上 

孙纯外甥女文彩，求婚时被要求红芝许给孙皓。婚后孙皓不仅调戏梁琪之美妾，更在父母双亡后嫖 

赌无度，先售房产又卖其妻红芝。红芝设计调教其夫。后孙皓改悔，用心读书，得中府学第三名，红 

芝见其悔改，才道出真情，夫妇团圆。n ]1 这个故事体现了梁红芝的德行，也隐含着女性的无奈。在 

婚配问题上，虽然男女都没有自主权，但男性利益优先，梁红芝为了兄长娶到心仪之人，明明知道男 

方品行不端仍然出嫁。在婚姻生活中，梁红芝处处隐忍，不仅要经营家庭，还得替丈夫谋划前途。虽 

然梁红芝最终迎来了相对圆满的人生，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贤惠的妻子能唤得浪子回头? 

弹词的作者有不少为女性，通过她们的作品“可以看出历来妇女精神上所受的压迫和无所寄托 

的情况和感情所要发泄的倾向”。n̈枷如清代弹词女作家陈端生在其弹词《再生缘》中塑造了孟丽君 

这一经典形象。虽然故事的历史背景并未设定在清朝，但孟丽君的男扮女装，挣脱封建礼教的的种 

种举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女性内心真实的渴望。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社会对男性和 

女性设定了不同的教育目标，男性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培养为效忠天子、维持社 

会正常运行的士、农、工、商四民，女性则依托家庭教育，被教养为孝女、贤妻、良母，主要居于家中，维 

护家庭内部的稳定。女孩接受的家庭教育要点如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臬，治丝 

茧，织纡组钏，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n 女孩子学习的主要是仪态举止和居家事务，在仪态上要温婉柔顺，言 

行上要听从尊长教诲。居家事务包括纺麻织布、煮茧缫丝、编织丝带，以供给衣服。女孩还要观摩祭 

祀活动，传递酒浆、篷豆、范酿等祭品和祭器，按照礼节规定帮助长者安放祭品和祭器。女孩十五为 

成年，到了二十岁就可以出嫁，如有父母之丧等故，就到二十三岁出嫁。 

“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纲常伦理从身体、观念和知识各个方 

面限制住了女性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参与和拓展。而且相对谋生经营的本领，社会更看重传统女性的 

道德操守。弹词小说中对梁红芝等女主角的助夫有道甚为推崇，官修史志更是对女性的操守大书特 

书。如，金陵施氏女在夫君亡故后“求殉不得，乃归父母家，织缍自给”。后其父遭牢狱之灾，她“坐斗 

室刺绣易米，以供父及母弟妹食”。n 正统舆论将何氏女定位为“孝女”记录在案，宣扬的是其“求殉 

不得”的“忠贞”之行和供养父母的“孝顺”之举。 

2．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谋生之道 

虽然社会更加看重传统女性的道德操守，但并不是对女性的谋生经营毫无要求。“三从四德”的 

封建道德规范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女性劳动的要求。“三从”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 

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中“妇功”就规定了女性应有的家庭劳作，包括前文所述纺麻织布、煮茧 

缫丝、编织丝带，以供给衣服；负责家中饮食，侍奉公婆丈夫；准备祭祀等。 

在现实生活中，中下层女性的劳作远远超过“妇功”所列之内容。有些女性必须自谋生路，如为 

获得衣食而学唱弹词的盲女。明代时，“听盲女弹词已经成为江南闺阁女性Et常消闲生活的一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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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到嘉庆年间“始现于常熟的盲女弹词已经在江南地区扩散开来，并发展到进入茶馆说书”。[．151除 

了某些特殊时段外，政府很少限制女弹词的发展，“因为女弹词的弹唱内容本身就有许多介绍历史上 

英雄的嘉言懿行Ylo[16]女弹词的抛头露面自然是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但由于这种活动不仅能丰富民 

间娱乐，而且也起到一定教化作用，因而使女弹词获得一线生机，借以谋生度日。“实际上，传统时代， 

评弹等民间说唱在江南地区除了负有民众娱乐消闲的功用外，客观上也发挥着维护传统社会教化、 

启蒙民众的作用。评弹脱胎于稗官、野史、杂剧等，唱说于广大城乡，甚至可以走人大户人家的闺阁 

之中，对于普及民众教育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n 同治初年又盛行“书寓女弹词”，相当一部分后来 

蜕变为普通妓女弹词。 

而弹词女作家也往往家境贫寒，以塾师文墨作为谋生之道。作有长篇弹词《凤双飞》的清代阳湖 

女作家程蕙英，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而任女塾师，以教书自养。 

“作为女性，在传统社会有着非常明确的角色定位。女性走出家门，抛头露面，这有悖于传统的 

良家女性的价值标准，必然要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否定~'o[151167但是生存的压力迫使这些传统女性顶 

着世俗眼光进入公共空间，她们或受到男艺人的排挤，或受到男听客的调戏，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 

力。当然，生存压力同时存在于男性身上，晚清民国时，评弹艺人的收入相对较为可观，还出现了不 

少“外打进”男艺人。m 

清代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经历说明家庭背景明显影响着清代女性谋生经营的具体方式。生 

活在社会中上层家庭中的女性谋生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家内事务的处理和财务的打理。良好的家庭 

经济条件无需她们直接进行谋生活动，传统的女德规范也不允许她们走出闺房抛头露面地参与社会 

化的经济活动。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女性而言，游走于市井之间忙活生计则是生存之必须。这 

里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家庭状态正常的女性，她们通常是和家人一起开展谋生经营，共同 

负担家庭重担。如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她们帮助家里干农活、做女红。又如一般家庭中的妻子，她们 

和丈夫合作，进行生产劳作。另一类是家中男劳力缺失或病弱等家庭状态异常的女性。如那些寡居 

无依靠的女人，她们在养活自身的同时，往往还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最为辛苦。如桐乡的施曾锡 

妻金，在丈夫亡故后，家益贫，“纺绩，冬寒皲瘃，十指皆流血”。bn 再如“陶氏，州人贾文选妻，年二十 

七夫亡，遗子六岁。陶坚志守节抚孤成人，操井臼勤纺织，终身如一日”。 ∞ 

三、清代女性谋生经营的存在价值 

清代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不仅使其自食其力，且支持着家庭生活，还利于积累社会财富，稳定社 

会秩序。尽管社会更重视传统女性一言一行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劳动产值，但这并不减损谋生经营 

活动对女性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1．从生存需求看，它使传统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应对家庭变故。 

根据李伯重的研究，1820年代华娄的短工日工资为200文，依照当时米价(30oo文／石)，合米6．7 

升。而长工“一年工作360日，日均工资合钱150文，相当于5升米”。在当时的松江，从事纺织业的 

农妇一年平均工作265日，因此其收人为13250文，依照当时的米价和银钱比价，合银1O．2两，或合米 

4．4石。 

而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不仅可以通过女红来谋生计，还可以通过出售个人书画或人户教 

书、行医济世、参与商事为生。家道中落或男性家长早亡时，女性谋生经营有助于应对家庭变故。 

清代曾出现一批较为知名的女画家，能通过出售个人书画谋生：明末清初的黄媛介，嘉兴人，明 

亡后卖画自活，稍给便不复作；陈书，嘉兴人，居贫则卖画自给；马荃，常熟人，夫妇偕游京师，以绘事 

给衣食；吴规臣，金坛人，往来金陵、维扬间，卖画供给夫家、母家；唐素，无锡人，家贫，矢志不嫁，鬻画 

养父；汪琴云，浙江杭州人，奉亲不嫁，卖画自给o[2o]这些女画家画风各异，她们在被奉为“才女”的同 

时，也解决了自身温饱，甚至供养了家庭。 

有研究显示，清代初期江南地区还出现了女塾师，比如常熟归懋仪、仁和苏畹兰，“这些巡游的女 



144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8卷 

性通过为上流人家的女孩教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而谋生”，“这些闺塾师都是有着女性学问 

传统的文人家庭的女儿”。 

清代亦有女子行医为生的事例。1729年有位孙巫医“在直隶的家乡便已远近驰名。她不仅藉医 

术来获得声望，同时也用医术来维持她家族的家计”。 ̈瑚 

女性有经济头脑者亦参与商业经营，如“明清时期徽人为贾者十之七八，商人妇也占徽州妇女的 

大多数” n ，“商人妇中有不少能人，她们直接参与商业经营”01221147 

由于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其实，无论是富裕阶层女性以女家 

长的身份参与家庭财务管理，还是贫苦人家女．f生打理家务，都有一定经济价值。 

2．从生活状态看。它使传统女性能立足于家庭，生存于社会。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对女性有“女红”的要求，“懒”女人是会受到家长斥责，社会轻视的，而勤于 

操持的女J陛则能更好立足于家庭乃至家族之中，受到社会的褒奖。 

清代女性正当的谋生经营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清代女性在丧夫后，大部分人不再改嫁，她们 

独立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些守寡女性对上尽孝道，负担起长辈的生养死葬。如潘氏，徐昌东妻， 

丈夫和公公先后亡故，“家贫，藉氏十指刺绣易米以炊，膳姑育子，寒苦二十五年而终~o[23]420她们对下 

担母责，抚养子女成长成才。如李氏 ，“州庠生田永盛妻，年二十四夫亡。子三女一俱幼。李誓守抚 

孤。家贫，以女红给食。子女长，力为婚嫁”。 H 

这些女性以自己的行为践行和稳固着传统伦理道德，同时也解决了家人或主人的基本生存问 

题，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她们也为社会培育了人才。如顺治年间的黄氏，杨文焕妻，“年二十四， 

夫殁，子于陛六岁。孤苦无依，纺绩自给，教子力学，补诸生”0[9]474 

寡妇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对一家老小的生存和生活意义重大。如李氏，夫亡故后“遗三子一女， 

尚幼稚。家无叔伯兄弟。氏矢志苦节，独抚遗孤。成立。娶三媳嫁一女，皆十指辛勤所积”。 J3“她 

们辛勤劳作所得财物回报在日积月累中改善了家庭生存境遇。如寡妇韩氏通过劳作终买宅为子娶 

妇：“康熙四十三年，潍大饥，韩昼抱子拾薪，夜则纺绩，日一食。久之，有所蓄，非甚饥则不食。卒买 

宅娶妇生孙，年七十三卒”。[2̈埘。又如张氏，协助丈夫马上瀛“市牛乳为业”，丈夫亡故后，“张矢志不 

二，仍夫业以抚孤。积十余年，家渐裕，为二子娶妇生四孙”o[91508 

因此，凡在封建道德框架中的正当谋生经营活动，均可以得到家庭的认可与社会的肯定。对于 

生活在“男尊女卑”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狭小空间中传统女性，这种认可尤为重要，有时甚至能成为 

其存活的精神支柱。 

3．就人生轨迹而言，它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清代传统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女性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如择偶的自主权，生活 

方式的自主权等。 

如《清史稿》中记载的林姓女子，本订亲于男子登龙，但“其父母亦以婿贫欲别字”，林女非登龙不 

嫁，于是她开始自己帮男方筹集聘金，“积女红得十五金，使以遗登龙佐聘钱，父母少之。乃日减餐， 

治女红益勤，逾年又得十馀金，卒归登龙~o[2]14087在这一事例中，林女的女红是她能如愿嫁给男方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 

在清代，部分家庭会因为经济原因支持甚至逼迫寡妇再嫁。寡妇若有能力供养自身或家庭者， 

则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寡居方式继续生活。如“鲍氏，州人杨国隆妻，年二十，夫亡。无子，姑在堂， 

女幼。或劝改适。鲍日妇人不事二姓，有孀姑幼女在，不敢死耳。家贫，以纸糊器易食奉姑，色养备 

至”。[ 卯。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比如徽商妇，由于其“为徽商提供 

原始资本”、“姻戚互助，组成商业网络”、“直接参与商业经营”等特殊的社会功能，“改变了徽州社会， 

从而也改变了自己的地位”o[22]141-149 

总之，清代的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和家庭经济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她们绝非坐享其成的“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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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传统女性被认为是仰人衣食者，至少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下，女 

性被隔绝在社会化生产之外，只能依托男性进行辅助性劳动。她们虽然实际上参加了社会生产，但 

因为在大多生产经营领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而受到忽视甚至无视。二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不被认 

可。社会虽然承认女性的家务劳动有一定价值，但不认为其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三是历史文本的 

记录和宣传。官修史书中对女性的褒扬重点放在德行之上，而不是生产经营行为。民间文本也多是 

讲述女性人生曲折故事或是轶事，少有集中而系统的谋生经营方面的详细描述。虽然传统女性维持 

和改善家庭或家族生存状况是她们谋生经营的基本出发点，但这种实践活动客观上也起到积累社会 

财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这种谋生经营对女性自身而言的意义和价值更为重大，它使女性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身的生活境遇，生活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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